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淄川区农业农村局文件
川农发〔2021〕63 号

关于核定淄川区 2021 年度粮食
种植面积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各街道办事处，开发区管委会：

按照国务院第 139 次常务会议精神，为应对农资价格上

涨对实际种粮农民增支影响，保障农民种粮收益，稳定种粮

农民收入，中央财政决定对实际种粮农民发放一次性补贴资

金（以下简称“一次性补贴”）。

一、充分认识一次性补贴发放的重要意义

农业是稳民心、安天下的产业。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

视粮食生产和安全。在夏季生产关键时期，对实际种粮农民

发放一次性补贴，弥补今年以来农资成本上涨带来的增支影

响，释放支持粮食生产的积极信号。要充分认识此次补贴发

放的重要意义，细化工作措施，及时将补贴资金发放到实际

种粮农民手中，让种粮农民真正受益，切实感受到中央对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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食生产的重视和对农民的关心关注。

二、做好粮食种植面积核定

（一）核定范围

核定范围是 2021 年度粮食实际种植面积。核定对象为

种植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。一次性补贴发放对象为实际

种粮农民。具体包括利用自有承包地种粮的农民，以及流转

土地种粮的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、农业企业等新型

农业经营主体。对于开展粮食耕种收全程社会化服务的个人

和组织，可根据服务双方合同（协议）约定，由地方结合实

际确定补贴发放对象，原则上应补给承担农资价格上涨成本

的生产者。对于流转土地种粮的个人和组织，根据签订的流

转合同（协议），确定补贴发放对象。

（二）核定的组织与实施

各镇办、开发区，按照“准确、及时”和“公平、公正、

公开”的原则，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，成立核定工作领导小

组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严格实行分级负责制，建立健全工

作制度，制定详细工作计划，采取扎实有效的措施，周密部

署并层层落实责任。在粮食种植面积核定中，要进一步明确

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政府为第一责任主体、镇（街道、开发

区）包村干部为第一责任人、村主要干部（村支书、村委会

主任）为直接责任人的原则，把自报告、核实、公示、发放

等环节的责任落实到人，坚决防止工作简单化、形式化。村

（居）民委员会要在镇办、开发区的领导组织监督下，做好

本村（居）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工作。要严格落实责任，村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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办人、村书记、村主任、包村干部、镇经手人、镇分管负责

人要层层签字确认。

（三）核定办法与统计上报程序

一次性补贴依据为 2021 年农民实际种粮面积。实际种

粮面积包括：已核定的 2021 年小麦种植面积和 2021 年玉

米、水稻、大豆、甘薯等其他粮食作物面积。要从速从严从

实自主核实 2021 年玉米、水 稻、大豆、甘薯等其他粮食作

物面积。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工作分层次进行，分别是：农民、

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报面积；村委会核实、确定、统计上报；

镇级审核上报、区汇总审核。

种植粮食的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当地政府和村

居的统一组织下，及时自报粮食种植面积，自报面积截止日

期为 2021 年 8 月 3 号。要加强政策宣传，统筹考虑外出务

工人员实际情况，合理确定规定时限，切实做到应报尽报，

减少漏报现象。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自报告面积负

责，规定时限内由于个人原因导致漏报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农户虚报面积的，经核实后要扣除虚报面积，情节严重的可

取消当年申报资格。

村委会统一组织，对每个农户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实际

种植的粮食面积，逐一予以核实，10 亩以上的，必须实际丈

量。粮食面积核实无误后，由村支部书记和村委会主任签字

并加盖村委会公章后报镇（街道、开发区）政府。

2021 年度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工作继续执行分户农民种

植面积公示，公示责任主体为镇政府，由镇政府到各村公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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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村分户农民种植面积。分户农民种植面积公示期为 7 天，

镇政府必须收集、保存公示照片资料，并于公示结束后 2 周

内报区农业农村局审查。村级公示期内有异议的，由镇政府

会同该村村委会复核；经公示无异议后，由镇政府确定该村

的分户农民种植面积。

（四）工作要求

1、各镇办、开发区务必于 8 月 12 日前将所属区域分村

种植面积以政府正式文件上报区农业农村局，到户清册（村

分页、村分页汇总）、乡（镇）汇总表中要求经办人、村书

记、村主任、包村干部、分管负责人签字的务必本人签字，

不按要求签字盖章的将不予接收。

2、区农业农村局将对全区粮食面积核定工作进行督查，

主要查看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到户清册、村级公示情况。

附件：1.2021 年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到户清册（村分页样

式）

2.2021 年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到户清册（村分页汇

总参考样式）

3.2021 年粮食种植面积核定乡（镇）汇总表

4.2021 年度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农民农民和新型经

营主体自报告通知书

淄川区农业农村局

2021 年 8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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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1 年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到户清册（村分页样式）

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） 村（公章） 第 页

序

号

补贴

户主

姓名

农户自报种

植面积（亩）

村委会核实种植面积

（亩）

种植品种（包括

小麦、玉米、豆

类、薯类、高粱、

谷子）

农户“一本通”

帐号
“一本通”持有人的身份证号码 农户联系电话 农户签名并按手印

小计

经办人: 村书记： 村主任： 包村干部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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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1 年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到户清册

（村分页汇总参考样式）

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） 村（公章） 第 页

分页

码小

记

补贴

农户

数

（户）

粮食种植面积（亩）

经办人小

麦

玉

米

豆

类
谷子 高粱 薯类

其

他
合计

第一

页

第二

页

第三

页

小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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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1 年粮食种植面积核定乡（镇）汇总表

县（市、区） 乡（镇） 第 页

村

补贴

农户

数

（户）

粮食种植面积（亩）

经办人小

麦

玉

米
豆类 谷子 高粱 薯类

其

他
合计

小

计

经办人(签名)： 镇分管负责人(签名)：

乡（镇）政府（审核盖章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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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1 年度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农民和新型经营

主体自报告通知书

广大农民朋友：

根据我区 2021 年度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工作要求，我镇

（街道、开发区）自 2021 年 8 月 日开始由农民和新型经

营主体自报 2021 年粮食种植面积，自报告截止日期为 2020

年 8 月 3 日，请接到通知后在规定的时间内照实准确填写农

民自报告单，填好后上交本村村委。根据文件规定，自报告

截止日期前未报告的，不再纳入核定范围；虚报面积的，村

委会一经核实，必须核减扣除虚报面积并对虚报面积的农民

和新型经营主体进行通报批评。

××镇人民政府（街道、开发区）

2021 年 8 月 日

2021 年度粮食种植面积核定农民和新型经营主体

自报告单

年 月 日 单位：亩

农民和新型经

营主体姓名

人口

数

耕地

面积

（亩）

粮食种植面积（亩）
经办

人小

麦

玉

米

豆

类

谷

子
高粱

薯

类

其

他
合计


